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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 2025 年招收澳门保送生简章 

兰州大学创建于 1909 年，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综合

性大学，先后入选“211 工程”“985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是我国首批具有学士、硕士、博

士学位授予权，首批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首批设置文、

理科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首批入选国家

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首批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

划的高校。 

兰州大学学科门类齐全，涵盖 13个学科，现有 99个本

科专业，45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含 230 余个硕士学位

授权专业），29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含 140 余个博士

学位授权专业），有 23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是学位授权

自主审核单位之一。17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其中化

学学科进入 ESI全球前 1‰。 

兰州大学现有教学科研人员 3200余人，其中院士 23人，

教授、研究员 1300 余人，副教授、副研究员 860余人。 

兰州大学先后与近 5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50 余所高校及

科研机构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 

根据教育部有关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我校 2025

年将招收澳门保送生。 

一、招生计划及招生专业 

招生计划：2 名。我校将结合考生志愿填报、专业培养

需求和生源情况等对招生计划做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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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详见后附专业目录。 

二、报名条件 

（一）拥护“一国两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品行端正。 

（二）持有效的澳门居民身份证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

行证。 

（三）符合澳门保送生资格，成绩优异，具有较好的综

合素质。 

（四）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规

定。 

三、报名方式 

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及青年发

展局统一组织报名。 

四、面试及录取 

我校将对符合澳门保送生资格的报名学生进行面试考

核，综合考查学生的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学习能力等基本

素质。将根据学生的考核情况和综合素质择优录取。面试方

式、时间及地点另行安排，提前一周左右通知学生。 

我校将预录取的澳门保送生名单报送普通高等学校联

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地区及台湾学生办公室审核，审核通过后

办理相关录取手续，并于 2025年 7 月发出正式录取通知书。 

五、入学及在校管理 

（一）新生持录取通知书和有效的出入境证件来校报

到，报到时间以录取通知书上规定的时间为准。因故不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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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到者，应提前向学校请假，并获得批准。在规定时间内

未报到又未请假者，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二）新生入校后需接受体检，体检受限专业按照教育

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制定并下发的《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 

（三）新生入校后，我校将核查其入学资格，凡不符合

录取要求或弄虚作假者，我校将取消其入学资格或学籍。 

（四）学生在校期间，依据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

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学生的规定》（教港澳台〔2016〕96 号）和学校有关规章制

度统一管理。 

六、收费标准 

被录取的学生入学时，应缴纳学费和住宿费，收费标准

与内地同专业学生标准一致。 

七、其他 

（一）学生与同专业内地（祖国大陆）学生同住。 

（二）新生入学报到时，所持有出入境证件的有效期应

与学习期限相适应，至少有效期一年。 

（三）若教育部相关规定有变化，以新规定为准。 

八、监督机制 

兰州大学纪检监察机构监督招生工作。监督电话：

+86-931-8914015。 

九、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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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86-931-8912116、5196678 

通讯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号贵勤楼 B213

室 

邮编：730000 

E-mail（咨询）：zsb@lzu.edu.cn 

招生网址：https://zsb.lzu.edu.cn 

学校网址：https://www.lzu.edu.cn 

 

附件：兰州大学 2025年招收澳门保送生专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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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兰州大学 2025年招收澳门保送生专业目录 

学院名称 专业或专业类名称 

学费（人民

币，元/学

年） 

学制

（年） 
报考科类 

法学院 法学 5500 4 文史类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5000 4 文史类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类（新闻学、广告学） 5500 4 文史类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类（历史学、文物与博物馆学） 5000 4 文史类 

民族学 5500 4 文史类 

经济学院 
经济学类（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

学） 
5500 4 文理兼招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会

计学、行政管理） 
5500 4 文理兼招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政治学类（国际政治、政治学与行政学） 5500 4 文史类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

大数据技术） 
5800 4 理工类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

程、人工智能） 
5800 4 理工类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理学类（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物理学） 5800 4 理工类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类（材料化学、材料物理） 5800 4 理工类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类（化学、应用化学） 5800 4 理工类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 5800 4 理工类 

生物技术 5800 4 理工类 

第一、第二临床医学

院 
临床医学 6200 5 理工类 

注：如遇招生专业（类）名称有变化，以实际发放录取通知书为准。 

 

 


